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扬州红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专项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

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22 号），以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关于

做好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股转系统公告〔2020〕264 号）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券”）作为扬州红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红人股份”）的主办券商，对红人股份 2019 年年度报告延期

披露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挂牌公司延期披露的具体原因 

红人股份原计划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

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红人股份所在地江苏省扬州市属于新冠肺炎

疫情较为严重地区，当地对本地及外来人员实施严格管控措施导致公

司复工时间较晚。与审计对接的财务相关人员一直在浙江省新昌市处

于居家隔离状态，4 月初恢复正常工作。 

因审计项目组无法按原计划前往执行现场审计工作，实际进场工

作日期较计划进场工作日期有较大的延迟，导致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完



成审计报告。挂牌公司延期披露年报系受疫情影响，无法按原披露日

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 

二、挂牌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情况 

公司聘请的 2019 年度审计机构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202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涉及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原因为公司

为进一步推进财务规范性，保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综合评

议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

构。审计项目组计划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开展现场审计工作。 

三、挂牌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计工作的进展情况 

在前期审计人员进场之前，挂牌公司通过建立沟通群的方式，与

审计项目组保持积极密切沟通。目前审计项目组已经开展现场审计工

作，公司已配合审计完成主要资产的监盘工作、进行内控了解及测试

等审计程序。 

挂牌公司预计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编制并披露 2019 年

年度报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也在出具的《关于扬

州红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延期披露 2019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相关事

项的专项意见》中承诺将在年报披露前出具审计报告。 

四、主办券商督导情况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04-14/1586849715_840301.pdf


主办券商高度重视年度报告的审查及披露工作。在日常督导过程

中，主办券商督导人员与公司保持紧密沟通，积极主动了解公司复工

复产情况及会计师事务所进场的安排，及时传达中国证监会、各地证

监局、全国股转系统的各项制度及通知要求，协助公司解决年报编制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将年报审核所需的资料清单提供给挂牌公司，督

导提前做好年报披露准备。 

在确定红人股份无法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年报后，上海

证券督导人员及年报审查人员与会计师事务所和挂牌公司通过微信电

话会议的方式对 2019 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具体事宜进行了沟通确

认；获得了大信会计师出具的《关于扬州红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延期

披露 2019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积极协助红人

股份按规定披露相关公告以办理延期；同时持续关注审计机构进场时

间和审计工作进度，督促红人股份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早披露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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